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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25    证券简称：沪农商行    公告编号：2022-039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和部分董事、监事自愿增持 

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和部分董事、监事合计 14 人（以下简称“增持主体”）

计划自 2022年 8月 19日起 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不少于 6,600,000 元

人民币公司 A 股股份，拟增持公司股份价格不设区间。 

 截至 2022 年 8 月 23 日，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647,300 股，累计增持

金额 3,700,422元，占本次增持股份计划金额下限的 56.07%。 

 

近日，本公司收到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监事增持公司股份

情况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 增持主体情况：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部分董事、监事合计

14 人。 

2. 增持实施前，全部增持主体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2,309,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9,644,444,445 股）的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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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持实施后，本次增持主体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853,3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96%。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部分董事、监事合计 14 人基于对公司未

来发展的信心和价值成长的认可，计划自 2022 年 8 月 19日起 6 个月

内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不少于 6,600,000元人民币公司 A股股份，拟增持公司股份价格不设

区间。  

本次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22年 8月 19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和部分董事、监事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主体所需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因所需资金不

到位而导致后续增持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2 年 8 月 23 日，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647,300 股，累计增持金额

3,700,422 元，占本次增持股份计划金额下限的 56.07%。具体情况如

下： 

姓名 职务 

增持前股

份数量

（股） 

增持股份

数量 

（股） 

增持金额 

（元） 

增持后股

份数量

（股） 

增持后持

股比例 

（%） 

徐力 董事长 0 15,000 84,850  15,000  0.0002 

顾建忠 
副董事长、

行长 
200,000 150,000 844,500  350,000  0.0036 

李建国 监事会主席 0 6,000 34,230  6,000  0.0001 

李晋 职工董事 480,000 30,000 174,000  510,000  0.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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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剑华 副行长 647,000 20,000 114,600  667,000  0.0069 

俞敏华 
副行长兼董

事会秘书 
269,000 110,000 630,102  379,000  0.0039 

张宏彪 副行长 340,000 100,000 570,400  440,000  0.0046 

应长明 副行长 30,000 90,000 513,900  120,000  0.0012 

毛惠刚 独立董事 0 70,000 406,700  70,000  0.0007 

杨园君 职工监事 240,000 43,100 250,644  283,100  0.0029 

徐静芬 职工监事 0 13,200 76,497  13,200  0.0001 

合计 2,206,000 647,300 3,700,422  2,853,300  0.0296 

注：持股比例合计与各持股比例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是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截至 2022 年 8月 23日增持主体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2,853,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96%。 

五、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增持主体自愿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增持计划实施完

毕之日起两年内不减持本次增持股份。 

3、本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情况，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5日 

 

 


